关于申报2026年度川渝科技创新合作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市（州）科技局，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支撑川渝两地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现就申报2026年度川渝科技创新合作计划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及条件
（一）需求方向。围绕核能与核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先进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以及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6G）、量子科技、前沿生物、类脑智能、新能源、新型储能、低空经济、元宇宙等前沿领域，由相关单位组织申报，同一申报单位限报1项。
（二）支持方式。通过竞争立项，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
二、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单位要求。
1.项目牵头单位应为注册地在四川省境内的企业。
2.项目合作单位可为境内外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高校、医疗卫生机构和其他具备科研开发、科技服务和决策咨询研究能力的企业及单位。合作单位应至少包括一家注册地在重庆的单位。
3.项目申报单位应对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发现项目或申报材料造假，新申报项目不予立项，项目申报单位纳入科研失信记录。
4.多家单位联合申报项目，应签订该项目合作协议（加盖法人单位公章），作为申报书附件材料扫描上传。
5.项目自筹资金与申请财政资金的比例不低于3:1。所有项目应提交自筹承诺，其中提供自筹资金的企业（含合作单位）需同时提供满足自筹能力的相关支撑材料。（以下材料之一：电子税务局下载的2026年第一季度企业财务季报、2026年5月末银行对账单、2026年5月末存款证明、银行授信额度证明），其中：一季度货币资金期末数、5月末对账单资金余额、5月末资金存款余额、银行贷款授信额度不低于自筹资金。也可提供银行授信额度证明和以上任意一项资金证明，银行贷款授信额度和资金之和不低于自筹资金。财务数据涉密的企业除外。
6.项目申报单位诚信状况良好，无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限制申报记录。
（二）项目申报人要求。
1.项目申报人包括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参与人。
2.项目负责人应为实际主持该项目研究的科技人员，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3.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1966年9月1日以后出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除外）。
4.鼓励在川工作的外籍科技人员申报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的，项目实施周期应处于其聘用合同中规定的聘用期限内，聘用合同应作为申报书附件材料扫描上传。
5.项目负责人应为牵头单位人员。按照《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规〔2017〕4号）文件精神，允许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从事创业或到企业开展研发、成果转化等。属于此类情况的科技人员由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统一向科技厅报送名单，可作为离岗创新创业、兼职创新创业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6.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人纳入年度限项管理。同一年度，同一项目申报人新申报项目总数不得超过2个。其中：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申报2026年度项目限1项，目前承担有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或还在限制申报期内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研项目；退出项目研发团队的，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新的项目申报。
7.中央引导地方专项项目负责人不纳入年度限项管理。
（三）推荐单位要求。
1.各推荐单位可在此通知基础上另行制定通知，明确当地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和报送流程。
2.各推荐单位应加强对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的合规性、真实性审核，按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推荐，向科技厅报推荐函并附项目汇总表。
3.审核未通过的项目由推荐单位退回。
（四）其他要求。
1.同一项目不得以任何形式多渠道、跨计划重复申报。
2.申报项目应严格按申报通知要求，提供满足指南相关限制条件的附件材料，以及证明项目前期研究基础的附件材料，并在线上传。
3.项目执行期从2026年9月1日起，项目执行期为3年。
4.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申报人应严格遵守科研伦理相关规定。研究项目如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等，应签订《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承诺书》并作为申报书附件材料扫描上传。
5.项目申报单位应开发并设立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工作的科研助理岗位，所有项目均需配备科研助理。
6.网上不受理涉密项目。各项目申报单位也不得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中上传涉密资料。
三、申报流程
（一）申报身份获取。
申报单位管理员、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网址：http://202.61.89.120/），进行身份注册和实名认证，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需完整、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已注册过的单位和个人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并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项目申报。
（二）项目指南查看。
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文档下载”—“申报指南查看”中查看。
（三）申报书填报。
项目申报书由项目负责人填写（指南有特殊说明的除外）。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根据相关指南提出的具体申报方向，按照提示，在线填报项目申报书和上传附件，盖章页（推荐单位可不盖章）扫描后在线上传。
（四）申报书撤回、修改。
在推荐单位规定的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以前，项目负责人、申报单位可在线主动撤回申报书并进行内容修改。
（五）申报单位审核。
申报单位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推荐单位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对项目申报书进行在线审核和提交。
（六）推荐单位审核、汇总、报送。
推荐单位进行项目的审核、汇总，完成网上审核和提交，出具项目推荐函并附项目汇总表（在线打印）报科技厅。不受理牵头单位直接报送。
四、申报时限
（一）项目申报单位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3日（周二）12时。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将在申报截止时间2026年6月23日（周二）12时自动关闭。
（二）项目申报单位在线将申报书提交至推荐单位，具体截止时间以各推荐单位通知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三）推荐单位报送推荐函（含项目汇总表）截止时间：2026年6月25日（周四）12时，逾期不予受理。
五、材料报送
为减轻科研人员和申报单位负担，项目申报时暂不提交项目申报书纸件。另行通知申报书纸件报送。未立项项目无需报送纸件。
推荐函（含项目汇总表）寄送地址：成都市学道街39号，科技厅320室，联系人：屈智028-86671416。
六、申报咨询
（一）申报指南咨询
咨询时间：工作日8:30—12:00，14:00—18:00
咨询电话：028-86635517
（二）申报流程咨询
咨询时间：工作日8:30—12:00，14:00—18:00
咨询电话：028-86715358
（三）技术支持热线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7:00
咨询电话：028-85231642、85481881
七、特别申明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项目申报单位代理项目申报事宜，申报单位必须自主填报项目申报书。凡是购买、委托代写项目申报书，或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一经发现并查实，即视为骗取财政资金，一律不予受理、取消申报资格或撤销立项项目，并按规定严肃处理。知情者可向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监督处举报，举报电话：028-8672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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